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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２３５号

《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管理规定》已经 ２０１７年 ２月 １７日广东

省人民政府第十二届 ９６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

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起施行。

省　　长

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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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管理规定

第一条　为了加强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管理，维护琼州海峡轮

渡运输秩序，保障琼州海峡轮渡运输安全，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港口法》和 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　在广东省徐闻县外罗港与海南省文昌市铺前港连线

以西，至广东省雷州市乌石港与海南省临高县新盈港连线以东的

琼州海峡水域内，从事滚装客船、普通客船轮渡运输以及为轮渡

运输提供码头设施服务和水路运输辅助服务，适用本规定。

本规定所称滚装客船，包含火车轮渡滚装客船。

本规定所称水路运输辅助业务，是指直接为水路运输提供服

务的船舶管理、船舶代理、水路旅客运输代理和水路货物运输代

理等经营活动。

第三条　交通运输、海事、价格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

负责做好琼州海峡轮渡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和其他管理工

作。

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管理办公室 （以下简称海峡办）负责琼

州海峡轮渡运输有关协调、监督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贯彻实施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；

（二）协调处理琼州海峡轮渡运输中发生的矛盾纠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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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编制、及时调整琼州海峡航班班期，并组织实

施；

（四）提出加强琼州海峡轮渡运输市场秩序管理的措施、编

制疏运应急预案，并组织实施；

（五）承担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委托或者交办

的涉及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管理的工作。

第四条　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琼州海峡轮

渡运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实时发布船舶登记、

船舶安检、船员培训发证、船舶进出港报告、行政许可、经营资

质、服务质量、行业诚信、船舶航班、气象服务等信息。

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与海事部门应当建立、健全信

息通报制度。

第五条　滚装客船轮渡运输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

门确定的运营模式运营。运营模式的变更，应当由海峡办拟订方

案，经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按照规定报国务院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。

普通客船轮渡运输应当定船舶、定航线、定班期、定时间、

定码头。

第六条　港口经营人、船舶经营人和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

人及其工作人员，应当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

门、海峡办的管理。

港口经营人、船舶经营人和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人应当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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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客公布投诉、举报渠道，对旅客的投诉、举报按照有关规定处

理，并及时向旅客反馈处理情况。

第七条　港口经营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的运营模式，合理

安排船舶装卸、锚泊；

（二）按照海峡办编制的船舶班期，指令船舶准时发班和限

时装载；

（三）设置相应的港口作业设施，为船舶提供高效、安全的

装卸、锚泊服务，为旅客、车辆提供舒适、安全、便捷的候船、

待渡场所；

（四）定期对港口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查、检测，确保有

关设备、设施安全有效；

（五）加强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，维护旅客、车辆上下船

舶、进出港口的正常秩序和安全；

（六）履行旅客、车辆夹带违禁物品查堵的主体责任，做好

旅客行李和车辆的安全检查工作，防止违禁物品进港上船；

（七）建设覆盖旅客进站、查验票、车辆进港、违禁物品查

堵及码头前沿等场所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，并将视频信

号按照要求传输至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监管平台；
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前款第六项所称违禁物品，包括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腐蚀

性、有放射性的物品以及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其他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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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。

第八条　船舶经营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按照海峡办编制的船舶班期，组织符合琼州海峡轮渡

运输要求的船舶投入营运，定期对船舶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检

查、检测，为旅客、车辆提供舒适、安全、高效的服务；

（二）服从港口调度指令，在指定的码头、规定的时间内完

成港口装卸作业，合理配载，禁止船舶超载，不得无故脱班或者

提前、延时开航；

（三）提供乘船须知和开航前安全宣传服务；

（四）为船舶配备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九条　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接受委托提供代理服务，应当与委托人订立书面合

同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办理代理业务，不得强行代

理，不得为未依法取得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或者超越许可范围

的经营人办理代理业务；

（二）使用规范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规定的客票、运输单证；

（三）建立业务记录和管理台账，按照规定报送统计信息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十条　旅客、车辆应当遵守轮渡运输安全检查制度。

旅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违禁物品进港上船。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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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坚持携带或者夹带违禁物品进港上船的，港口经营人或者船舶

经营人应当拒绝。

任何人不得利用车辆的行李厢等隐蔽部位藏匿旅客进港上

船。

任何人不得利用车辆夹带违禁物品，或者将违禁物品谎报、

匿报为普通货物进港上船。

第十一条　旅客、车辆实行一票过海，船票应当标明国家规

定的基本内容。

旅客购票、验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实名制。

第十二条　轮渡运输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船舶经营人依

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确定。

船舶经营人应当提前 ３０日在网站和港口售票点等显著位置

向社会公布轮渡运输价格。

第十三条　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其经营场所公布经营性服务的

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，不得收取任何未

予标明的费用。

港口经营性服务收费依法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，港

口经营人应当按照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　港口经营人、船舶经营人和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

营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利用工作之便非法收受钱物；

（二）拒载旅客、适装车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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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。

第十五条　遇有台风、暴雨、巨浪、大雾等恶劣天气危及轮

渡运输安全时，海事部门可以根据情况采取限时航行、单航、封

航等临时性限制、疏导交通的措施，并予以公告。

第十六条　旅客、车辆大量滞港时，海峡办应当及时启动应

急预案进行紧急疏运。

港口经营人、船舶经营人和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人应当服

从海峡办采取的紧急疏运措施。

紧急疏运结束后，海峡办应当及时终止应急预案。

第十七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开展琼州海峡轮渡运输服务质量考评。

第十八条　交通运输、海事、价格、海峡办等有关单位按照

各自职责对本规定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。

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，可以向被检查单位和有

关人员了解有关情况，并可以查阅、复制有关资料。监督检查人

员对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，应当保密。

监督检查人员实施监督检查，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

示证件。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，并协助检查。

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。

第十九条　港口经营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１万元以上 ３万元以下罚

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２０００元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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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未按照国务院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的运营模式，合理安排船舶装卸、锚泊

的；

（二）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，未按照海峡办

编制的船舶班期，指令船舶准时发班或者限时装载的；

（三）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，导致违禁物品

进港上船的。

第二十条　船舶经营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１万元以上 ３万元以下罚

款：

（一）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一项规定，未按照海峡办编制的

船舶班期营运的；

（二）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项规定，不服从港口调度指令

的。

有前款行为之一的，海峡办可以给予重新排班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　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三款规定，利用车辆的行

李厢等隐蔽部位藏匿旅客进港上船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１０００元罚款。

第二十二条　港口经营人、船舶经营人和水路运输辅助业务

经营人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港口经营人、船舶经营人或者水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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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辅助业务经营人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，对旅客、车辆未实

行一票过海或者船票未标明国家规定基本内容的；

（二）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，利用工作之便非法

收受钱物的；

（三）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，拒载旅客、适装车

辆的。

第二十三条　交通运输、海事、价格、海峡办等有关单位的

工作人员在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
徇私舞弊的，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罪

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　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对其法律责任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　本规定自 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１日起施行。２００５年 １

月２４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 《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管理规定》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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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国务院办公厅，国务院法制办。

省委常委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，省政协主席，副省长，省政

府秘书长，副秘书长。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

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。

省委办公厅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纪委

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南海舰队，省军区。

　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７年５月４日印发


